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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全銜) 學制名稱 學制代碼 年級 科系(組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低收入戶長姓名 電話 戶長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人住址  

學業成績 同時具有原住民身份 學校承辦人 學校連絡電話 

 

一年級新生及國中小學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一律填60。 
□是   

申明切結書 學校初審小組審查決議 

經確認                         (具領人姓名)本學期除申請低收入戶學雜費

減免外，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

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繳回本助學金，絕無異議，特此申明。 

具領人簽名： 

□合格 
 
□不合格 
 
(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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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一、上表各欄，辦理手續不完備者概不受理，申請者不得異議。 
二、申請條件：僅限低收入戶(不包括中低收入戶)身分，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前學期學業成績國中小成績免審核，高中職以上學校前學期成績總平均及格。一年

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 

三、申請方式：每學期開學初，依就讀學校公布申請期限，詳填申請書，向學校提出申請。 

四、低收入戶證明由教育部向衛福部全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驗，若有疑義，再通知申請人檢附正本低收入戶證明查驗，若低收入戶證明中未列出申請學生資料時，請提供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五、審查結果經核定發給助學金者，如於學期結束前尚未被通知領取，請洽各校承辦人員查詢。 

六、請查核該學生是否依「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辦理該生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如申請學生未依規定辦理，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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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108學年度第2學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學制名稱 

學制

代碼 

系(科) 

組別 

年 

級 

低收入戶長 

姓名 
聯絡電話 

低收入戶長 

身分證統一號碼 
學業成績 

是否具原住

民身分(Y)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全校學生數：         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一、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為限，至於名額不限，不足請填寫下一頁。 
二、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以利核辦。 

三、本表名冊請與貴校「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名冊順序核對，如申請學生未在名冊中，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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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低收名冊 

學校名稱：                                        學校代碼： 

編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01   21   

02   22   

03   23   

04   24   

05   25   

06   26   

07   27   

08   28   

0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注意：1.本頁如填寫不足，請自行加頁，並依序增加編號，順序同表二。 

2. 請務必於表頭加蓋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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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109 年 2 月 20 日 

(學校全銜) 學制名稱 學制代碼 年級 科系(組別) 

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 國小 1 5 不分科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低收入戶長姓名 電話 戶長身分證統一編號 

劉德華 K120129877 劉三 06-2881211 K120199876 

申請人住址 700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40巷18號二樓 

學業成績 同時具有原住民身份 學校承辦人 學校連絡電話 

60 

一年級新生及國中小學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一律填60。 
□是 李錦宏 06-2591941＃810 

申明切結書 學校初審小組審查決議 

經確認       劉德華        (具領人姓名)本學期除申請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

外，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

之給付，如有違者，繳回本助學金，絕無異議，特此申明。 

具領人簽名：劉德華 

˅合格 
 
□不合格 
 
(請勾選) 

注 

意 

事 

項 

一、上表各欄，辦理手續不完備者概不受理，申請者不得異議。 
二、申請條件：僅限低收入戶(不包括中低收入戶)身分，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前學期學業成績國中小成績免審核，高中職以上學校前學期成績總平均及格。一年級

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 

三、申請方式：每學期開學初，依就讀學校公布申請期限，詳填申請書，向學校提出申請。 

四、低收入戶證明由教育部向衛福部全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驗，若有疑義，再通知申請人檢附正本低收入戶證明查驗，若低收入戶證明中未列出申請學生資料時，請提供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五、審查結果經核定發給助學金者，如於學期結束前尚未被通知領取，請洽各校承辦人員查詢。 

六、請查核該學生是否依「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辦理該生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如申請學生未依規定辦理，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範例 

姓名-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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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 

學校代碼 213637 學校名稱 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2學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學制名稱 

學制

代碼 

系(科) 

組別 

年 

級 

低收入戶長 

姓名 
聯絡電話 

低收入戶長 

身分證統一號碼 
學業成績 

是否具原住

民身分(Y) 

01 劉德華 K120129877 國小 1 不分科 5 劉三 06-2881211 K120199876 60  

02 張惠妹 A234567890 國小 1 不分科 1 張大千 06-2345678 A123456789 60 Y 

03 蔡依林 B223456789 國小 1 不分科 2 蔡頭 06-2234567 B109876543 60  

04            

05            

06            

07            

08            

09            

10            

全校學生數：833人 申請日期 108年9月20日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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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為限，至於名額不限，不足請填寫下一頁。 
二、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以利核辦。 

三、本表名冊請與貴校「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名冊順序核對，如申請學生未在名冊中，請查核原因，是否符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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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低收名冊 

學校名稱：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                 學校代碼：213637 

編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01 劉德華 K120129877 21   

02 張惠妹 A234567890 22   

03 蔡依林 B223456789 23   

04   24   

05   25   

06   26   

07   27   

08   28   

0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注意：1.本頁如填寫不足，請自行加頁，並依序增加編號，順序同表二。 

2.請務必於表頭加蓋關防。 

 

範例 

臺
南
市
北

區
大
港
國

民
小
學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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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附件一) 

 中華民國107年6月11日臺教秘(五)字第1070073142C號令修正發布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運用學產基金協助低收入戶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激發向上精

神，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低收入戶學生，指在學學生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三、凡設籍臺灣地區、金門縣及連江縣之下列低收入戶學生，得自一年級上學期起申請本助

學金： 

    (一)現就讀國內公私立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二)現就讀國內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其前一學期在學平均成績及格且未受記過以

上之處分者。但一年級新生免審核其前一學期成績。 

    前項學校包括專科學校夜間部。但不包括下列學制： 

    (一)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及其附設大學進修學校、專科進修學校及空中  進修學院。 

    (二)空中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空中大學及其附設專科部。 

    低收入戶學生因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不得申請本助學金。 

    低收入戶學生轉學（系）、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所就讀之

相當學期、年級已請領助學金者，不得重複請領。 

四、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得領受之助學金金額如下： 

    (一)國民小學：每人新臺幣二千元。 

    (二)國民中學：每人新臺幣二千元。 

    (三)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前三年：每人新臺幣三千元。 

    (四)公私立大學、專科學校及五專後二年：每人新臺幣五千元。 

  前項學生每學期得領受助學金之名額，由本部組成之複審小組定之。 

五、低收入戶學生申請本助學金，應於申請期間內填具申請表及切結書，向就讀學校申請，

經學校組成之初審小組審查通過後，依規定名額造具名冊，連同申請表件，送直轄市、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本部委託之承辦學校彙整後，函送本部複審小組複審。逾

期不受理。 

  前項切結書，指未領取除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以外之政府其他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優待補

助切結書。 

六、已領有下列補助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補助；已領取者，應繳回： 

    (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二)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 

    (三)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及補助金。 

    (四)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 

    (五)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學費減免。 

    (六)原住民學生助學金、伙食費及住宿費補助。 

    (七)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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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之補助及定額補助。 

    (九)師資培育公費生及公費醫師培育之公費待遇。 

    (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清寒榮民及清寒遺眷子女獎助學金。 

    (十一)勞動部之失業勞工子女助學金。 

    (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漁民子女助學金。 

    (十三)其他經本部公告之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優待補助。 

七、本要點所規定之書表格式，由本部定之，並於網站公告。 

八、督導及考核： 

    (一)受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之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前，將補助經費撥付予申請

助學金學生就讀學校後，逕向本部委託之承辦學校辦理核銷。 

    (二)受本部委託之承辦學校應於當年度會計年度結束前，彙整本學期全國各申請學校核

銷資料，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結案事宜。 

    (三)本部得派員不定期抽查各校助學金核撥辦理情形。 

九、獎懲： 

    (一)執行本要點有功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敘獎。 

    (二)各承辦學校如有不法，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